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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文學院 113 年度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公告

公告日期：113/3/5(二) 

主  旨：本院 113 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自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 日

（三）下午 5 點截止，請踴躍提出。

說  明：

一、依據本院「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辦理。獎勵

來源為院本部〈圖儀設備費〉統籌款。

二、申請期限：公告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整止。（逾

期恕難受理）

三、申請獎勵之專書或論文，實際發表、出版或被接受刊登之日期為 112

年 1 月 1 日～1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非前開時期出版之專書、發表之

論文、以及之前提出接受刊登證明已獲本項獎勵補助者，請勿提出。

四、申請獎勵教師應檢附資料：

（一）本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

（二）符合申請獎勵等級之證明(專書免附)。

（三）專書或論文審查意見。

（四）專書或論文之抽印本/影印本或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文件。

五、上開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紙本一份於申請期限內送文學院辦公室，並請

將所有資料電子檔另寄送 z10111025@email.ncku.edu.tw。

六、「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及申請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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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 

93.09.30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95.3.30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3.08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6.20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9.18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1.2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9.19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院內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並依適當

之學術管道發表其研究成果，乃訂定本要點。 

二、為執行本要點，本院應組成「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研究成果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

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由院長及院長遴聘之院內研究表現優良之專任教師四至六人組成，

院長為召集人。 

三、本要點所稱之研究成果發表，意指完整之學術性論文。所稱之適當學術管道，為具有審查

制度之期刊、專書、專書之一部分、會後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有關「是否為學術性論文」

部分若有疑義時，由審查委員會討論決定，必要時得聘請院外學者協助審查。有關「是否

有審查制度」部分，申請本獎勵之教師應於申請時檢具審查意見。若有疑義時，由審查委

員會討論決定，必要時得聘請院外學者協助審查。 

四、為配合教育部之評鑑方式，並易於與本校其他單位或其他學校比較，本獎勵之範圍粗分為

兩級，第一級為 A&HCI、SSCI、THCI 核心期刊第一級、TSSCI 核心期刊第一級之期刊論

文及有審查制度之專書；第二級為其他有審查制度之期刊、專書之一部分、會後正式出版

之會議論文。屬於第二級之論文，申請人得要求以第一級之獎勵標準審查，惟需於申請時

敘明理由，並經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之後採計。 

五、申請獎勵之論文，如為合著，另依作者排序做以下之加權：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加權值 1；

第二作者加權值 0.7；其餘作者排序加權值 0.3。  

六、研究獎勵費第一級以二萬元、第二級以一萬元為基準，再依作者序加權。每篇論文以獎勵

一次為限，每位教師每年獎勵以二萬元為上限。 

七、本獎勵每年於年初實施一次。申請本獎勵之論文，其被接受刊登或實際發表、出版之日期

須在每年公告申請日期前一年內。申請時須附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文件，或論文之抽印本。

如以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文件申請，亦須於論文出版後補送論文抽印本，否則不得再申請。 

八、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本院圖儀設備費（註一）。獲獎勵之教師須依本校之圖儀設備費使用規

範申請動支。 

九、本要點每年應評估成效得失，並提本院院務會議討論。 

十、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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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113 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勵 申請表 

說明：1.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要點」辦理。 
2.申請期限：公告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整止。（逾期恕難受理） 
3.申請獎勵之論文，實際發表/出版或被接受刊登之日期：112 年 1 月 1 日～112 年 12 月 31 日期

間。  
4.獎勵金額：每位教師每年獎勵以 2 萬元為上限。 
5.申請獎勵之論文請附上： 
（1）符合申請獎勵等級之證明。 
（2）審查意見。 
（3）論文之抽印本/影印本或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文件。 
6.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紙本請送文學院辦公室，電子檔另寄送 z10111025@email.ncku.edu.tw。    
本申請表格同時公告於本院首頁「院務公告」專區，網址：http://www.liberal.ncku.edu.tw/。 

送院日期：            【院辦公室簽註】  

系 所 別 □中文系   □外文系   □歷史系   □臺文系   □藝研所  □考古所 

申請教師 

(簽名) 
 申請級別 □第 1級    篇/本  □第 2級    篇/本 

 

一、申請第 1 級獎勵：A&HCI、SSCI、THCI 核心期刊第 1 級、TSSCI 核心期刊第 1 級之期刊論

文及有審查制度之專書 

序號 申請獎勵論文/專書名稱 證明文件 

1  □符合獎勵等級資料庫名稱：          
□審查意見 

□論文之抽印本/影印本或被接受刊登

之證明文件。 
2  □符合獎勵等級資料庫名稱：          

□審查意見 

□論文之抽印本/影印本或被接受刊登

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第 2 級獎勵：其他有審查制度之期刊、專書之一部分、會後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並檢具

審查意見 

序號 申請獎勵論文/專書名稱 類別及證明文件 

1  □審查意見 

□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或論文之抽印本或

影印本 

2  □審查意見 

□被接受刊登之證明，或論文之抽印本或

影印本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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